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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法治为美好生活保驾护航

“出了家门就到游园，不仅能欣赏花花草草，还可以游览法治文化

长廊，了解一些法律常识……”这种寓教于乐又能休闲放松的惬意生

活，成为张鲁庄社区居民每天的必修课。

“法治文化长廊”位于市云禅大道与广成路交界处西北角。2 月 1 8

日，记者来到这里，一股浓浓的法治气息扑面而来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

别致的游园，里面除了树木草坪、石质桌椅，还有法治文化长廊、固定宣

传板、大大小小法治内容石块和标识牌，包含了“法治、平安”等主要内

容，让人顿时心旷神怡，产生一种想进去探个究竟的冲动。

“我每天会来到这里健身。休息的时候，就坐在石椅上看看这些

法治小常识，有时也会把小孙子带过来，给他讲些宣传板上的故事，

让他分清是与非，帮助他健康成长。”像李先生这样的居民还有很多。

对于他们来说，通过“法治文化长廊”这个集学习、娱乐与健身于一体

的地方来结新友、会老邻、放松心情，给日常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，大

家觉得生活越来越幸福了。“法治文化长廊”成为我市法治创建工作

的一个缩影。

近年来，在省委省政府和平顶山市

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我市坚持以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

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

法治思想，深入推动落实党政主要负责

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，

全面细致做好依法治市各项工作，取得

了一定成效。先后荣获全国第四批法治

县（市、区）创建活动先进市、全国

2 01 6- 2020 年依法治理创建活动先进、
全省“七五”普法工作先进、全省法治创

建活动先进市等称号，连续两年荣获全

省依法行政考核优秀等次。

汝州市委七届五次全会在 201 9 年

召开，中共汝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

会成立，设立了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

会作为市级议事协调机构，并明确了委

员会主任、副主任及委员，市委全面依

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司法局。

202 1 年以来，我市进一步配备完善了
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及办公室的工作

机构设置、工作人员以及工作制度，按

时召开了依法治市、依法行政、平安建

设、政法工作会议，以及平顶山市创建

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汝州动员会、

法治政府建设暨助力平顶山市创建全

国法治政府示范市推进会等系列重要

会议，提请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调整委员

会协调小组和委员会办公室组成人员

等制度机制性文件，印发了《市委依法

治市委员会 202 1 年度工作要点》和《加

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》，明确责任分

工和具体任务，为推进中央、省委和平

顶山市委工作部署有效落实提供基本

遵循。

全面贯彻依法执政工作。推动落实

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

任人职责规定。市委书记、市长认真履

行第一责任人职责，把依法治市工作摆

上重要日程来安排，每年召开专题会议

4 次以上，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专题听

取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汇报，市政府领导

每年审批法治政府建设考核通报、法治

政府建设工作安排等重要事项。同时，

将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列入年

终述职内容和本部门绩效考评指标。研

究制定工作方案，细化工作措施和责任

分工，市督查局提前介入，成立若干个

督查组，定期不定期分头深入各个乡

（镇）街道、行政执法单位督导检查，重

点查看工作资料是否完备，宣传氛围是

否浓厚，人员学习是否落实到位。对行

动不力、工作滞后、效果差、问题突出的

单位通报批评，促进各单位工作健康开

展。

我市推进综合执法机构改革，印发了

《汝州市乡镇和街道机构改革方案》和《汝

州市各乡镇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

制规定》，在各乡镇统一设置了综合行政

执法队，具体实施综合执法事项。加大对

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重点领域违法行为的

检查、查处和打击力度。201 9 年以来，重

点执法领域开展行政执法检查 37 67 次，

办理行政许可 1 1 1 6 件，做出行政处罚
7 63 次。加强执法检查，全面落实行政执
法责任制，通过评选“优秀执法案卷”、对

重大行政处罚备案进行审查等活动，规范

全市行政机关行政执法行为。

健全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、插

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、通报和责任追究

制度，严格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，建立健

全以案定员、随机分案为主的案件承办

机制。市法院牢牢把握司法为民、公正司

法主线，忠诚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

责，有力地促进了案件的审、执工作，在

解决“执行难”问题上取得了良好成效。

检察机关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，大力

开展打击刑事犯罪、查办和预防职务犯

罪工作，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

有力的法治保障。公安机关以执法规范

化建设为核心，建立健全执法制度，规范

了执法行为，有力打击了违法犯罪，维护

了社会安全稳定。

我市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，

全面推进“一村（居）一法律顾问”工作。

建立了市、乡、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实

体平合，市级 1 个公共法律服务中心、
乡级 2 1 个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、村级

4 59 个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。建立了一

支“永远不走”的法治建设“生力军”，集

中力量在村“两委”班子成员、人民调解

员、网格员、村民小组长、农村“五老”人

员和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村民中，为全

市 4 59 个行政村选拔培养“法律明白

人”22 95 名，“法律明白人”在推进基层
民主法治建设、提高群众法治素养、预

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得到充分发

挥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。健

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

合机制，健全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

乡村治理体系。打造法治文化教育基

地，完善城乡公共活动场所法治宣传教

育设施，为基层群众日常学法提供场所

和便利，实现了法治乡村教育基地“多

元化、多层次、全覆盖”。目前，我市

90％以上的村（居）配备有法治橱窗、宣
传栏、法治游园、法治书屋，村民法治宣

传教育普及率达到 80％以上。加强法治

创建活动。全市 4 59 个行政村全部开展民
主法治村（社区）创建活动，创建率达

1 00％。其中，小屯镇李湾村、杨楼镇小程

村、风穴路街道塔寺社区等 3 个行政村
（社区）先后被评为全国“民主法治示范村

（社区）”，钟楼街道闫庄社区被授予全省

“十佳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称号，小屯镇被

评为全省“民主法治示范乡镇（街道）”，1 3
个行政村（社区）被评为全省“民主法治村

（社区)”。今年，4 个乡镇（街道）被评为平

顶山市“民主法治示范乡镇（街道）”，1 0
个村（社区)被评为平顶山市“民主法治示
范村（社区）”，37 个行政村（社区）被评为

全市“民主法治村（社区）”，有力地推进

了基层依法治理工作开展。

法治建设有效推进

我市制定了《关于优化法治营商环境

的工作方案》，在法治框架内调整各类市场

主体的利益关系。将 1 4 个项目纳入财政部

P P P 项目库，总投资约 1 7 3.36亿元。2 255项
事项“一网通办”，2 1 25 项事项只进“一扇

门”，2 1 25项事项“最多跑一次”。设立了 2

个全省通办窗口，均可依托省综合受理平

台，通过异地收件登记受理全省 800项全省
通办事项，由对方进行材料审核，实现全省

通办。邀请办事群众积极进行“好差评”评

价，评价数从 1 4 4 9件提升到 54 860件，办件

评价率从 1％提升到 8.3％，好评率 99.99％，

差评整改率 1 00％；建立了便捷高效、规范
统一的“1 234 5”政务便民热线。

下一步，我市法律规范将更完备，法

治实施更高效，法治监督更严密，法治保

障更有力，让法治政府建设的节拍越来越

清晰、脚步越来越坚实，让全市百姓享受

到实实在在的法治成果。

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

持续优化营商环境

严格落实依法行政工作

全面开展全民守法普法工作

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

法治宣传周

塔寺社区法治教育基地

法治文化长廊


